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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巧年第五号（总第 15 . ，号，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
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 》 已经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05 年 4 月 28 日
通过．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05 年 9 月 30 日批准，现予公布，自 2005 年 11 月 l
日起施行。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 年 10 月 17 日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 郑州市客运
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 的决定 ( 2005 年 4 月 2S 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5 年 9
月 30 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根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决定对 《 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 作如卜修改：一、将第六条第一
款修改为：“市人民政府市政行政土管部门是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土管部门。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
规定，具体负责客运出租汽车管理＿！二作。”二、将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中的“经营 i ' F 可
证”及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的“兼营许可证”修改为“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将第八条第三款中的“二十白’，修改
为“二十日， ' o 三、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具备卜列条件：（一）具各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
资本达到规定标准：（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各、标志；（三）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四）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五）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
井经培训考孩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人员：（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
件。”四、将第十条修改为：“客运出祖汽乍个体经营者应当符合卜列条件：（一）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乙）有符合
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没备、标志；（二）有符合规定的经营场所：＜四）有符合规定的资金、能够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五、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具齐卜列条件的，方可由客运出租汽乍管理
机构核发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一）男性年龄在六十周岁以卜，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卜，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
健康；（幼有公安部们丰钵种机动乍驾哟 E 挤有二年以上驾毅，；咬全行车，、无重火寒通事故责任记录；（二）经客运
出粗汽车行业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四毅巍衣道淡枷乡：驶员，从嘛之。起己经满五年：六、将第十二条、第十四
条、第＋七外、第拐封涤 � 第呀尹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四条中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或“营
运证”修改为“乍辆运营证”。七、将第十二条修改为：“禁 ll ：伪造、涂改、转借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利
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管理。”八、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
款，内容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按规定缴纳有关规终”九、将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修改为：“车内张贴机
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合格标志”：增加一款，作为第一二款，内容为： ' ‘客运出租汽车竹理机构应当对客运出租汽车是
否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进行定期检杳。”十、删去第二十六条。十一、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二条，将其第 〔 一）项修改
为：“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者车辆运营证以及套用他人出租汽车牌照或者同愈他人套月 l 白有出租汽车牌照从事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或营运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卜的罚款。”卜二、第四十瓦条改为第四卜四
条，删去第（匕）项。卜下、增加，一条．作为第四｝一五条，内容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不按规定缴纳规费或在报停
期间继续营运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拖欠、偷漏规费恰竹严吸的，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可吊销上 〔 乍辆运
褚梦证。”一 16 一



2 ( ) l 〕 5 年第五号（总第 15 长）矛！－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气一 ― 十四、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客运
出租汽车经营者有卜列千 J 为之 � 的，可处以 � 千元以 L 下千元以卜罚款：（一）未按规定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
证、车辆运营证的注销、变更手续的： ( ' ）未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接受定期拉查的。”十五、将第五十条第二款中
的“三年”修改为“五年”十六、将第五十一条修改为：“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实施。”此
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 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止，重新公
布。一 17 一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 1997 年 8 月 22 日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欢会议通过 1998 年 5 月 22 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根据 2002 年 4 月
25 日郑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熊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2 年 9 月 27 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 《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 ! ｝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 》 第
一次修正根据 2005 年 4 月 28 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5 年 9 月 30 日河南省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 《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
条例）的决定 》 第二次修正）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加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维护乘客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客运出租
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客运出租汽车是指为
乘客提供客运服务，以里程、时间计费的经营客车。第三条凡在本市市辖各区（不含上街区，一厂同）行政区域内和新郑机
场范围内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从业人员和乘客，以及与客运出租汽车经营相关的单位、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第四条
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坚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公平竞争、总址控制、协调发展的原则。第五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有偿
出让、转让。有偿出让应采取拍卖、招标方式进行。本条例施行前无偿取得经营权的经营者转让其经营权时，须缴纳有偿出
让金。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土管部门。市客运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具体负责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厂作。公安、 l ：商、税务、质最技术监督、物价、交
通、环保等部门按照各白的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第七条市客运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客运出租汽乍管理机构应当履
行卜列职贵：（一）会同有关方面编制行业发展规划；（二）会同有关部门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乍站等乘客比较集中的
场所没置客运出租汽车停车场．并做好管理 l ：作；（二）制定行业服务标准和有关管理制度；一 18 一



2005 年第五号（总第 150 号）（四）受理消费者投诉，维护消费者权益；（五）开展法制教育，做好行业培训 L ：作；
（六）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客运出租汽车市场秩序：（七）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第二章经营资质管理第八条客
运出租汽车企业、个体经营者（以卜简称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后，应当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
中请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单位自用客运汽车兼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应当中请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
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中请之日起山十日内作出审核决定。符合条件的，发给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弓
面答复。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后，应到！：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手续。第九条客运出租汽车企
业应当具备卜列条件：（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
备、标志；（三）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四）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五）有与经营
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核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人员：（六）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条件。客运出租汽车企业转让其所有的营运车辆或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当按规定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
理变更登记手续。第十条客运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二）有符合规定的
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各、标志：（三）有符合规定的经营场所：（四）有符合规定的资金、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十一条具备卜列条件的，方可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核发驾驶员客运资格
证：（一）男性年龄在六十周岁以卜，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卜，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二）有公安部门
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并安全行车，无熏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二）经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知识培训考核
合格：一 19 一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四）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起已经满五年。第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
经营者投入营运的车辆经公安部门检测合格．领取车辆专用牌照后，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车辆运营证。车辆运营证
实行一车一证。第十三条禁 l 卜伪造、涂改、转借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乍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
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管理。第十四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歇业的，应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出租
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注销手续。第十五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按规定缴纳有关规费。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需要
停业一个月以上的，应向客运出租汽乍管理机构办理报停手续．报停期间，按规定免缴有关规费，不得从事营运。报停期满
未办理续停手续的，视为恢复营运，应按有关规定缴纳有关规费。第十六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需变更法定代表人、调换或
增减驾驶员、变更企业地址、车辆转户或过户、车辆更新，必须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营运变更手续。客运出租汽车
企业兼并、合并、分立，必须按规定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第三章营运管理第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
应当遵守卜列规定： 〔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二）建立健全客运管理、车辆检
修、安全行车、投诉受理、客运票据登记台帐等规章制度，制定服务规程、驾驶员守则：（三）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
准，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专用票据，不得擅白增加收费项目、改变收费标准或使用其他收费凭证：（四）不得允许无客运出
租汽车客运资格证的驾驶员或被注销服务资格的驾驶员从事出租汽车营运：（五）不得允许无车辆运营证或被暂扣车辆运营
证的车辆从事客运出租营运；（六）加强从业人员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培训，建立学习和业务培训制度；
（七）为出租汽车驾驶员提供服务，办理有关客运营运手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客运车辆的交通事故处理等事宜；（八）按
规定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报送营运报表，接受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对其营运资料和票据的杳阅。第十八条客运出租汽
车企业，应当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川 l 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同意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加入
的，应当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禾’义务。第十九条客运出租汽车除应符合公安部门对机动车辆的统一规定外，还应符
合卜列规定：



2 橄巧年第五号 〔 总弟 l 加号）（一）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车型和使用年限；（二）车容招洁，车内卫生，设施完
好；（三）车身外侧喷涂统一标准的企业名称、编号：（四）安装统一的营运标志牌；（五）车内设置防劫持装置；
（六）在车身或车内明显部位贴挂租价标准、 llQ －涂监督电话号码：（七）在车顶中央前部设置出租标志灯：（八）车
内安装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里程计价器和空车显示标志；（九）车内安装符合要求的通讯设各；（十）车窗不得为有
色玻璃或粘贴太阳膜：（十一）车内张贴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合格标志：（十二）客运出租汽车行业要求的其他规定。客
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对客运出租汽车是否符合前款规定的条利，进行定期检卉。第二十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
中，必须随车携带驾驶证、行驶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不得将营运车辆转借
营运。第二十一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乘客要求，提供直达服务。不得以多收费为日的绕道行驶：因驾
驶员的责任，未把乘客送达目的地的，不得收费。第二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运营不受城乡限制。市区以外的客运出租汽车不
得从事起点和终点同在本市市区内的收费载客经营活动。第二十三条乘客需要出市区或夜问去偏僻地区的，应当出示足以证
明身份的证件，驾驶员应当向所在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报告。第二十四条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在快车道和禁停路段调头、上卜乘
客。第二十五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不得拒载乘客，但有下列储形之一的除外：（一）酗酒或精神病乘客无正常人
陪伴的：（二）要求超员、超载行驶的；（三）打悠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四）出市区或夜问去偏僻
地区，乘客不出示身份证件的：（五）乘客要求在禁停路段上卜车或要求在禁 l 卜机动车行驶的路段上行驶的：（六）乘
客要求合乘，第一乘客不同意的：（七）乘客不愿按里程计价器计费标准付乘车费的。第二十六条客运出租汽布驾驶员有卜
列行为之一，属拒载乘客行为： - 21 ' -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一）开启空车标志灯后，遇有乘客在停车站点要求乘车而拒绝载客的；（二）在停车
场、站开启空车标志灯而不服从调配的；（三）在客运集散点或者可停车路段，开启空车标志灯一，而拒绝载客的；
（四）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途要求乘客下车的。第二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正确使用里程计价器，并按里
程计价器显示的数额收费。里程计价器必须按规定进行周期检定。严禁擅白拆卸、调整或故意损坏计价器。第二十八条客运
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客运票据，并按收费数额出具票据。禁」七伪造、转借、倒卖客运票据。第二十九
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遇有里程计价器、标志灯发生故障、车牌号码污损或不全等情形时，应停止营运，及时修
复。第三十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给予表彰奖励：（一）模范遵守法
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二）文明经营，优质服务，多次受到乘客赞扬的；（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四）救死扶伤，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事迹突出的。第三十一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应当提供优质服务，做到语言
行为文明，不得向乘客索要额外钱物。第三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利用车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发现犯罪嫌疑人
应及时报艺七厂二。第三十三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对乘客遗忘在车上的物品，应当无偿归还失主。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
送交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乘客在客运出租汽车上遗失物品的，可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报失。第三十四条在客运出租
汽车停车场待客的车辆，应当服从管理，停放整齐，按序出车。第三十五条以客运声租汽车为载体设置厂‘告的，必须在规
定位置设置，不得遮挡驾驶员视线及灯光、号牌、标志牌。第三十六条乘客应当文明乘车，并按里程计价器显示数额支付乘
车费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拒绝支付乘车费用：（一）乘坐的车辆无里程计价器或不按规定使用里程计价器计费
的；（二）在起步费里程内车辆发生故障无法完成运送服务的；（三）不开具客运票据或开具不符合规定票据的。第三十七
条客运出租汽车在载客途中，经过依法收费的桥涵、路段所支付的车辆通行费，由乘客一 22 一



2005 年第五号（总第 15 ' ）号）负担．第四章稽查与投诉第三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负责客运出租汽车稽查工
作。稽杏人员可以在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站点和道路上对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行为实施稽查。第三十九条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
稽卉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两人以上进行，井土动向被检查者出示稽查证件。对未出示稽查证件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检
查。第四十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应当接受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稽查，如实提供有关经营证件和情
况，不得拒绝、妨碍、阻挠。第四十一条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及其稽卉人员，者及驾驶员，严禁利川职权索贿受贿、拘私
舞弊。必须依法履行职责，乘公执法。不得刁难经营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发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及其稽查水员
拘私舞弊、滥川职权和其他违法行为，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第四十二条乘客对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其驾驶员违反本条例
的行为，可以白权利被母犯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投诉，并提供车费发票、车辆号牌等有却攀锣：被投诉
的单位或个人，应当白接到调杏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到客祥出租汽车管理机铆答辩球接受调查。客运出禅汽车管理机构接到投
诉后，应当自援受之旧起十五日内处理完毕，情况复势的可以在二个月内处理完毕，并将处理结果答复投诉人。第五章法律
责任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下列规定处罚：（一）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者车辆运营证
以及套用他人出租汽车牌照或者同意他人套用自有出租汽车牌照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或营运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一「的罚款：（二）涂改、转借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车辆运营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二千元罚款；
' （三）伪造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车辆运营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五千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贵任。第
四十四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尸列规定处罚： 〔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拒载乘客的，处以三百元罚
款愁（二）客运出租汽车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至（十）项规定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止，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十
元罚款：（三）超过里程计价器显示的数额收费或以多收费为日的绕道行驶的，责令退还多收费用，处以多收费用二十倍罚
款；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四）未使川里程计价器或未止确使用里程计价器的，处以一千元以土二千元以卜 r
汀款；（五）车牌号码污损或不全不停 J 卜营运的，处以五十元罚款：（六）将客运出租汽车转借营运的，处以五百元罚
款；（七）市区以外的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起点和终点同在本市市区内的收费载客经营活动的，处以止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 ( ／劝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有前款所列行为之
一，罚款规定在五十元以上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可以暂扣车辆运营证，并出具暂扣凭证。第四十五条客运出租汽
车经营者不按规定缴纳规费或在报停期间继续营运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拖欠、偷翻规费情节严重的．客运出
租汽车管理机构可吊销其车辆运营证。第四＋六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行业服务标准提供服务的，不归还或不上交乘客
遗失物品的，归还乘客遗失物品索要报酬的，向乘客索要额外钱物的，‘责令改止，给予警告；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停
业培训，直至吊销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第四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一）未按规定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的注销、变更手续的；（二）未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
定接受定期检杳的。第四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按卜列规定处罚：（一）未按规
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违章案件及交通安全事故超标的，处以五千元罚款：（二）拒绝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杏阅其营运资
料的．处以一千元罚款： ' （二）违反规定向所属出租汽车驾驶员收取资用的，除责令退还外，并处以所收费川一倍的罚
款：＜四）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按无证经营处理。有前款第 〔 一）项行为，在限期内拒不改止的，由客运出
租汽车管理机构按前款第（一）项规定加倍处丫舀。第四十九条有厂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扣车辆：（一）无车辆运营证营运
的客运车辆：（二）车辆与车辆运营证件载明的车辆资料不一致的：（三）己被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通知停止营运的车辆
仍继续营运的：（四）市区以外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起点和终点同在本市市区内的收费载客经营活动的。‘被暂扣客运出租汽
车的责任人必须在限期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对暂扣的车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第五十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
员违反泳条例的行为，有’卜‘列情形之一的，可吊销驾驶员从事客运出租汽车客运资格：一 24 一



2 ‘冶 5 年第五号（总第 150 兮）（一）被判处刑罚或被劳动教养的：（二）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被
吊销客运出租汽车客运资格的驾驶员，白取消资格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出租汽车驾驶员。第五十一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
罚由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实施。第五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或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
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三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中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
逾期不中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构中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五十四条客
运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的‘ l ：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土管部
门、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滥用职权，拘私舞弊的；＜二）以权谋私，索贿
受贿的：（三）玩忽职守，严重失职的；（四）违反规定发放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的：
（五）违反规定罚款、收费或扣留车辆的；（六）不按规定办理乘客投诉，造成严重后果的：（七）刁难当事人，索取不正
当利益的： ( j 劝对违法行为不依法制止、处罚的。客运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
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仅犯当事人财产权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六章附则第五十五条本条例自 199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